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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澳門特別行

政區 201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以下簡稱《施政報

告》)中明確表示：“在充分考慮社會上對以‘澳人

澳地’概念興建房屋的意見後，我們將就其定義問

題、土地供應、購買和轉售限制、法律配套等方面進

行深入探討”。1 可以預見，這一話題即將成為澳門

社會關注的一個熱點，有必要進行一番認真深入的研

究。由於此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亦已提出“港

人港地”口號並已付諸實施，而香港與澳門兩地存在

頗多相似性和關聯性，因此，本文將上述兩個同類政

策作為共同的研究對象來進行分析和評論。 
 
 

一、“港人港地”、“澳人澳地”政策的 
社會意義 

 
“港人港地”、“澳人澳地”政策並不是隨意性

的長官意志，其產生和發揮作用都具有一定的社會基

礎，因而這一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一) 體現施政理念 
“港人港地”與“澳人澳地”政策雖然是兩位

行政長官在不同條件下闡明的觀點，但絕非行政長官

們自己的見解或決定，而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

理念的體現。 
“港人港地”提出在先。早在 2012 年初競選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過程中，梁振英就在競選政

綱《包容團結，上下一心》中提出了“港人港地”的

口號，認為“特區政府應規定一些新推出的土地興建

住宅後，只可售予香港居民的‘港人港地’政策，以

抵抗外來人士在香港炒賣住宅”。2 這就是“港人港

地”政策的來由。梁振英提出這一政策是基於香港區

情的考慮，針對“目前香港經濟缺乏新增長動力、樓

市過熱等問題，梁振英的政綱提出由特首直接設立機

構刺激經濟發展、設立金融發展局，以及用‘港人港

地’等新措施穩定樓市。”3 後來經過民眾諮詢，梁

振英又對這一政策作出補充，將“在市場過熱時”作

為這一政策的前提。梁振英就職半年後，首次履行了

這一政策。2012 年 9 月 6 日下午，在視察了香港東九

龍區發展規劃後，梁振英當即召集媒體宣佈，“明年

第一季度特區政府將把兩塊位於啟德發展區的地皮

用於‘港人港地’，首次出售僅限於香港永久居民，

此類地塊上的房屋 30 年後方能轉售非香港永久居

民”。4 至此，“港人港地”已經從政策層面進入實

施階段。 
“澳人澳地”的提出晚於“港人港地”。這一口

號在澳門的出現源於一些社會團體對政府工作的建

議。據澳門媒體報導，2012 年 5 月初，“街總負責人

在討論《澳門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

本過程中提出，仿效香港‘港人港地’做法，實行

‘澳人澳地’的政策建議。隨後多位立法會議員、學

者和社團人士亦先後從不同角度就‘澳人澳地’表

達意見”。5 2012 年 11 月 6 日媒體報導，“行政長官

崔世安昨日下午三時在政府總部接見聚賢同心協會代

表，聽取明年度施政的意見與建議。雙方就房屋、人

口政策，未來填海造地為居民提供住屋選擇的規劃、

‘澳人澳地’概念、善用財政儲備等交換意見。梁玉

華、關翠杏會後引述崔世安回應時指出，行政長官認

同該團體提出的‘澳人澳地’建議，認為有需要增加

本澳居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住屋信心。”6 一個星

期以後，我們便在特區政府的《施政報告》中看到了

有關這一政策的論述。 
縱觀《施政報告》全文，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政

長官崔世安是將“澳人澳地”政策置於“加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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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優先民生工程”的框架下，在闡述住房長效機

制的專題時展開討論的。這一政策顯然已經納入政府

的通盤考慮之中。在此前後我們還看到了許多相關的

論述，諸如“我們將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並

在新城規劃中預留一定數量的公屋和公共設施用

地，透過土地政策保障公共房屋的長遠發展”；“長

遠來說，政府將會在五幅填海區預留一定的土地儲備

興建面向澳門居民的房屋，提供更多置業選擇讓居民

安居樂業”。 7  同時也表示要對“澳人澳地”進行

“深入探討”。由此可見，“澳人澳地”政策足以體

現澳門特區政府關顧民生的施政理念。 
 
(二) 產生社會影響 
“港人港地”政策在香港出台以後即引起市民

普遍關注，且多為好評。進入實施程序之後，民眾普

遍表示贊同，還有學者向政府呼籲：“應長期堅持

‘港人港地’的措施，不被短期的波動影響。”8 主

要原因是這一政策關乎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 
而“澳人澳地”政策也正因為與澳門市民的生

活密切相關，所以尚未正式出台就引起了社會的高度

關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據媒體報導，在行政長官崔世安發佈施政報告之

前(11 月 7 日)，立法會舉行全體會議，議員們在議程

開始前發言，集中火力炮轟，樓市成了靶子，“澳人

澳地”多次被提及。“議員陳明金說，除了各項遠景

規劃，負責任的政府已回到‘澳人澳地’這一熱門話

題上來。陳明金建議，應首先選擇合適的部分閑置土

地，作為現階段實施‘澳人澳地’的措施。”9 “澳

門街坊總會(簡稱街總)青年政策小組向特首提出的書

面建議，也包括‘澳人澳地’政策：在新城填海區劃

80%土地為居住用途；加強干預市場，採取限價、限

購或限對象等。街總副理事長何仲傳轉述稱，崔世安

正面回應並認同‘澳人澳地’概念”。10

在《施政報告》明確提出“澳人澳地”概念之

後，更是引起輿論熱議。一些社會知名人士紛紛發表

見解，許多學者圍繞這一主題撰文或發表演講，還有

一些社團專門組織了探討“澳人澳地”的專題研討

會。從總體趨勢來看，社會輿論對於這一政策多持有

肯定的態度。 
 
(三) 滿足社會需求 
社會輿論之所以肯定“港人港地”、“澳人澳

地”政策，是由該政策出台後可望產生的作用所決定

的。 

“港人港地”和“澳人澳地”是特定地區(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在特定條件下(社會經濟發

展受到住房問題制約)提出(或擬提出)的特殊政策，之

所以引起比較廣泛的社會反響，表明這一政策符合一

定的社會需求。 
近年澳門的經濟和人口均呈現快速增長勢頭，房

價也連年急速攀升。據悉，2000 年至 2009 年間，澳門

私人物業平均售價由每平方米 6,259 元上升至 19,008
元，年均增長率達到 17.2%；2012 年 2-6 月澳門私人

物業平均售價又從每平方米 41,201 元漲至 58,976 元，

在 4 個月內竟上升了四成，創下歷史新高。11 房價的

飆升使許多中等以下收入的市民無力也不敢問津樓

市。 
為了緩解廣大普通市民住房問題上的矛盾，特區

政府堅持貫徹執行公屋政策。早在澳門回歸祖國之後

不久，特區第二屆政府就在 2005 年底提出“三四五

六”公共房屋政策，2007 年又將興建計劃擴大到

19,000 個公共房屋單位。本屆政府不僅加大推進萬九

公屋建設力度，而且規劃了規模為 6,300 個單位的後

萬九公屋計劃。2011 年立法會通過了《經濟房屋法》，

在原有的基礎上完善了經屋定義、建造及供應方式

等，政府還放寬了申請經屋人士的收入上限，使八成

居民符合申請公屋和經屋的條件。2012 年政府公佈

《公共房屋發展策略(2011-2020)》諮詢文本，提出了

“建立公共房屋土地儲備制度、設立公共房屋發展基

金、優先建立社會房屋定期接受申請機制等十三項措

施。這些法律和政策措施，形成了目前特區的公共房

屋政策體系”。12

然而，公屋政策仍不能完全滿足各階層市民的住

房需求。特別是存在“中等收入夾心階層”的住房難

以解決的問題，而即使住入經屋的居民也有逐步改善

居住條件的需求。因此，在公共房屋供應與私人市場

之間再形成一種專供澳門居民房屋產品的市場，可能

是綜合解決澳門居民住房問題的較好辦法。從長遠的

角度來看，社屋、經屋、“澳人澳地”和私人房屋市

場形成澳門的房屋體系，有望成為完善特區房屋政策

的有效選擇。由此可見，“澳人澳地”政策作為未來

特區政府房屋政策的組成部分，確實是有助於滿足澳

門特定階層居民的置業與住房需求的。 
“港人港地”政策出台前後的有關情況與“澳

人澳地”大同小異。鑒於此，筆者對於“港人港

地”、“澳人澳地”的政策內容持認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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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人港地”、“澳人澳地”表述商榷 
 
政策的制定是一回事，貫徹執行又是一回事。正

確的政策需要科學地貫徹執行，而能不能為廣大民眾

(政策的覆蓋對象)所理解、所接受，往往是政策能否

收到應有效果的關鍵因素。毛澤東在其著名的《在延

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就文藝批評問題作出

專門論述，提出了兩種標準相統一的重要觀點。他指

出：“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

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

的統一。”13 這個道理也可以供評價政策時作為借

鑒。 
按照“內容和形式”相統一的要求，筆者認為

“港人港地”和“澳人澳地”政策的表述方式值得

推敲商榷。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以下簡稱《香港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
是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文件，也是港、澳兩地

自然人與法人最基本的行為規範，因此，我們對“港

人港地”、“澳人澳地”表述方式的評議，也以兩個

基本法作為依據。 
 
(一) 關於“港人”、“澳人”的商榷 
在日常生活中，“港人”和“澳人”未必有嚴格

的定義，使用起來也比較靈便。但是，倘若要將這兩

個概念用於特區政府的特定政策，就有必要仔細斟

酌。 
《香港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

務”中的第 24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簡

稱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如

果將“香港居民”簡稱為“港人”，那麼，“港人”

這個概念的外延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性久

居民”兩種類型。這兩類“港人”只是在“居留

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方面有差異，在其

他方面的權利不應當有所差異。所以《香港基本法》

第 25 條明確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如果“港人港地”政策使用包含“永久性居

民”和“非永久性居民”在內的“港人”概念，而不

允許其中的一部分“港人”(非永久性居民)享受同等

待遇(購屋、轉讓等)，則容易產生與基本法相抵觸的

誤解。 
同樣地，《澳門基本法》第 24 條規定：“澳門

特別行政區居民，簡稱澳門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

非永久性居民。”可見“澳人”應當是一個包括兩種

澳門居民的大概念。如同《香港基本法》一樣，在《澳

門基本法》的相關條文中也規定了永久性居民與非永

久性居民在居留、選舉和被選舉權利方面的差異，但

在第 25 條中鄭重指出：“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不因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

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

受到歧視。”倘若“澳人澳地”政策限制一部分澳人

不能享受另一部分澳人享受的權利(購屋、轉讓等)，
就有可能存在《澳門基本法》指出的“歧視”問題。 

 
(二) 關於“港地”、“澳地”的商榷 
即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隨意使用“港地”、“澳

地”這兩個名詞，但作為政策用語就必須講求嚴謹。 
《香港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的第 7 條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

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

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

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可見從法律意義上

說，香港沒有自己的土地；通俗地說，就是在香港只

有“國土”，沒有“港地”。 
同樣地，在《澳門基本法》中也有類似的條文。

《澳門基本法》總則第 7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

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

已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外，屬於國家所有，由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

人、法人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部歸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支配。”所以，在澳門，除了少量“私地”以外，

只有“國土”，沒有“澳地”。 
如果在住房政策口號中使用“港地”、“澳地”

概念，有可能產生與兩個基本法相抵觸的歧義。 
 
 

三、結語 
 

綜上所述，“港人港地”和“澳人澳地”口號，

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民眾，為了應對房價飆升、

中下層市民置業困難、住房問題難以圓滿解決的現

狀，創造性地提出對策後做出的概括與提煉。制定政

策的出發點無疑是善意的，其內容也具有一定的積極

意義。 
作為民間的一種說法，也許不必吹毛求疵。然

而，倘若這一口號即將成為政府的政策，就必須仔細

推敲，嚴格把關。用《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的精神來對照，“港人港地”和“澳人澳地”兩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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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口號都有失偏頗，不夠完善。 
為了使政策口號科學、正確、準確、嚴謹，要麼

選用其他概念來替代“港人”、“澳人”；要麼賦予

兩地的“非永久性居民”同樣的權利。二者必居其

一。 

 
 
 
註釋： 
                                                 
1 崔世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12 年 11 月 13 日。 
2 《梁振英當選香港新任特首，政綱推港人港地穩樓市》，載於《第一財經日報》，2012 年 3 月 15 日。 
3 同上註。 
4 《梁振英火速推“港人港地”政策》，載於《早報》，2012 年 9 月 7 日。 
5 《澳人澳地與特區長遠房策》，載於《澳門日報》，2012 年 11 月 15 日，第 B10 版。 
6 《聚賢同心：特首認同澳人澳地》，載於《澳門日報》，2012 年 11 月 6 日，第 A1 版。 
7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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